附件6
承诺书

广州市荔湾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：
[bookmark: _GoBack]我司已经完全了解《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优质企业发展办法（资金支持事项）2023年度申报指南》申报规定，保证遵守全部要求，并做出如下承诺：
1、 我司在申请书中所填写的信息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承担与此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一旦被发现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没有填报申请材料要求提供的内容，申请书视为无效，自动放弃申请资格。
二、我司愿主动配合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各部门调查、核实、审核材料的相关工作。
三、获得扶持奖励资金后，我司承诺3年内不搬离荔湾区、不改变在荔湾区的纳税纳统义务，若违反承诺，我司全额退还申请获得的奖励。
四、我司今后将继续配合荔湾区做好经济入统工作，并按相关要求如实填报相关数据报表。


企业名称（加盖公章）  
年  月  日    

